
 

 

保留学籍 

 

 

 

 

 

 

 

 

 

 

 

 

 

 

 

 

 

 

 

 

 

 

 

 

 

 

 

 

 

 

 

 

 

 

 

 

 

具体办理流程可咨询学院辅导员老师或者教秘老师。 

 

 

 

学生在办事大厅办理保留学籍申请（严

格按照要求上传材料） 

参
军
入
伍 

跨
校
交
流
学
习 

除上传要求的材料外，还

要将入伍通知书上传至申

请表里 

除上传要求的材料外，还

要将交流学习证明材料上

传至申请表里 

 

学院辅导员核实并审核 

学院辅导员核实并审核 

学院教学院长审核 

教务处进行初步审核 

教务处分管领导审核 

教务处归档并删除学期课程 



 

 

 

恢复学籍 

 

 

 

 

 

 

 

 

 

 

 

 

 

 

 

 

 

 

 

 

 

 

 

 

 

 

 

 

 

 

 

具体办理流程可咨询学院辅导员老师或者教秘老师。 

 

 

 

  

退伍返校学生在办事大厅办

理恢复学籍申请（严格按照要

求上传材料） 

交流结束学生原则上应在开学

前在办事大厅办理恢复学籍申

请（严格按照要求上传材料） 

学院辅导员核实并审核 

学院教学秘书核实并审核 

学院教学院长审核 

教务处进行初步审核 

教务处分管领导审核 

教务处办理复学并预置课程 



 

退学申请 

 

 

 

 

 

 

 

 

 

 

 

 

 

 

 

 

 

 

 

 

 

 

 

 

 

 

 

 

 

 

 

 

 

 

 

 

 

 

 

具体办理流程可咨询学院辅导员老师或者教秘老师。 

 

 

符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学

籍管理办法》第七章第三十三条

退学规定的，由学生本人在办事

大厅申请退学。 

退学试读失败的学生，由学生本

人在办事大厅申请退学。 

学院辅导员核实并审核 

学院教学秘书核实并审核 

学院副书记审核 

学院教学院长审核 

学工处领导审核 

教务处进行初步审核 

教务处分管领导审核 

主管校长审核 

教务处办理退学 


